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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景美女高 STEM 人才培育獎助計畫」 

114 學年度獎助學金評選辦法(草案) 

經 114 年 9 月 17 日擴大會報通過 

一、 依據：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暨培育高中生投入 STEM 領域，與本校共同

執行「STEM 人才培育獎助計畫」(以下稱「本計畫」)。 

二、 目的： 

本校為推廣本計畫，以達培育半導體人才為目的，鼓勵學生提前學習半導體課程、

積極參與相關活動，並評選優秀學生參與本計畫，特設置本辦法。 

三、 申請本計畫之學生，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本校 114 學年度高二第二班群學生。 

(二) 前一學年(113 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且各科學年成績皆及格。 

(三) 經師長推薦，努力向學、品行良好，且在校無不良紀錄。 

四、 校內評選順位： 

(一) 成績優異者 

(二) 低收入戶、急難救助、身心障礙者。 

(三) 參與校內外科學相關競賽、活動，或教育部主辦、委辦之各級科學相關活動等，

皆列入評選考量。 

五、 申請本計畫應繳交文件： 

(一) 113 學年度學年成績單正本(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辦)。 

(二) 在校獎懲一覽表正本(請至學務處生輔組申辦)。 

(三) 如符合低收入戶、急難救助、或身心障礙身分，須提供有效證明文件(影本)。 

(四) 科學相關競賽、活動之參與或獲獎證明(影本)。 

(五) 附件一學生申請表。 

(六) 附件二學生個人自述書。 

(七) 附件三師長推薦函。 

六、 受理單位及申請期限： 

114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起，至 11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止，備齊本辦法第五點之

規定文件，於期限內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七、 受獎助名額：至多 15 名，得不足額錄取。 

八、 受獎助期間： 

(一) 獎助 2 年，每年核發 2 萬元獎學金。 

(二) 獲獎者於在高二期間，轉換班群、休學、轉學，或有懲處紀錄(警告以上)者，則取消

獎學金資格，並繳回獎助款項；再由學校公告辦法、接受申請，召集評審委員會評選

遞補學生 

(三) 獲獎學生高二升高三如發生以下情形之一，將取消次年度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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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學、轉學、或轉出第二班群。 

2. 校方評定 114 學年度學業表現不理想(高二學年成績平均未達 75 分，或數

學、物理、化學三科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四) 受獎學生之義務： 

1. 填寫台積電提供之「未來動向調查問卷」。 

2. 於 二 年 級 第 一 學 期 結 束 前 註 冊 「 半 導 體 雲 端 學 院 」

(https://www.tsmc-cloud-academy.com/)，並於畢業前取得結業證書。 

3. 積極參與台積電舉辦的校園活動、課程及職涯講座。 

4. 校方有持續追蹤後續升學及就業狀況必要，須主動回報。 

九、 本辦法經本校擴大行政會報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tsmc-cloud-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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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景美女高 STEM 人才培育獎助計畫」114 學年度學生申請表 

學生姓名  
申請編號 

(由學校填寫) 
 

照

片 

 

班級座號 二年    班     號 學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家長： 

個人： 

個人 

電子
信箱 

 

家庭成員 

父親  年齡  職業  

母親  年齡  職業  

照顧者 □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經濟來源 □父 □母 □祖父母 □其他＿＿＿＿ 

其他 

成員 

(姓名、與申請人關係、年齡、就讀/就業狀況) 

是否持有 

相關證明 

(請勾選) 

□ 低收入戶    □ 中低收入戶     □ 特殊境遇家庭 

□ 急難救助    □ 身心障礙 (類別＿＿＿度) 

□ 無以上身分 

確認已備妥
紙本資料 

(請勾選) 

□ 學年成績單(正本)   □ 獎懲一覽表(正本)    □ 上列身分有效證明(影本) 

□ 競賽、活動之參與或獲獎證明(影本)      □ 附件一至附件三 

確認已瞭解
受獎義務 

(請勾選) 

□ 填寫台積電提供之「未來動向調查問卷」 

□ 註冊「半導體雲端學院」，並於畢業前取得結業證書 

□ 積極參與台積電舉辦的校園活動、課程及職涯講座 

□ 已知悉本獎學金之相關權利義務。 

申請人簽名： 
申請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簽名： 

 

       ◎以下為學校審查填寫◎ 

審 核 程 序 審 核 結 果 審 核 人 員 備 註 

初審 學業成績 德行表現 競賽 / 活動 

  
    

複審 學業成績 德行表現 競賽 / 活動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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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自述書 

此份內容能幫助校方更了解你的現況與動機，亦為審查重點依據，可視個人狀況調整格式撰寫，

請用正楷整齊撰寫，亦可打字印出。 

◎ 學習概況及未來志向 (感興趣的學科、未來的志向/夢想、自我期許等) 

 

 

 

 

 

 

 

 

 

◎ 科學相關競賽、活動之參與或獲獎心得 

(曾經參與的活動或競賽，擇一分享個人的心得與收穫) 

 

 

 

 

 

 

 

 

 

 

 

 

 

 

◎ 優良事蹟 (條列個人校內外特殊表現) 

 

 

 

附件二 



第5頁 / 共 5 頁 

師長推薦函 

您填寫的內容為審查參考依據，請將申請學生之學習及個人表現詳實說明，謝謝！ 

◎ 申請學生之在校表現 

   (個人特質、學習狀況、品格態度、自我管理與積極度等) 

 

 

 

 

 

 

 

 

 

 

 

 

◎ 申請學生之未來升學方向或規劃 

   (特殊才能表現、具潛能之學習領域或升學方向) 

 

 

 

 

 

 

 

 

 

 

 

 

◎ 其他 

 

 

 

推薦師長簽名：          日期：114 年   月   日 

附件三 


